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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职院〔2024〕6 号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印发《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处室系：

经 2024 年 2 月 29 日党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《学生转专

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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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规范学生转专业工作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(教育部令第 41 号),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籍学生。

第二条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学生转专

业工作。组长由分管学籍院领导担任，成员为教务、学生、学

籍管理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和各系负责人。办公室设在学籍管理

部门。

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应当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规定。结合

学院实际情况，转专业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思想品德优良，身体条件符合拟转入专业要求，所

有课程全部合格(无补考、重修情况),一年级第一学期学业成绩

本专业排名前 15%。

（二）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

专业的，学院优先考虑。创业项目与拟转入专业相关，创业取

得实际成果，休学创业后复学者，需提供能体现创业经历、成

果、成效等佐证材料；服役期间无违规违纪情况，退役后复学

者，需提供退役证明。

（三）因某种疾病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

他专业学习者，需提供三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原始病历。

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转专业的，须提供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相

应佐证材料。

第四条 因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展变化，学院据此对专业

进行了适当调整，造成该专业学生需要转专业的，允许学生转

到其他相关专业。

第五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转专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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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学未满一学期的;

（二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（含单独招生、对口升学、三

二转段、五年一贯制、普通高考艺术、体育类等）的学生。

（三）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学生不得与其他专业互转，艺

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学生不得互转专业。文史类专业学生不得转

入仅招收理工类的专业；

（四）在校期间受过纪律处分的；

（五）休学、保留学籍期间或应作留级、退学处理的；

(六）由外校转入我院学习的；

（七）经学院研究认定不适宜转专业的。

第六条 学院宏观控制转专业学生数，各专业转出、转入学

生数原则上不超过专业相应年级现有学生数的 10%。

第七条 学生自转入新专业之日起执行相应学费标准。

第八条 学生转专业后，按照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读

课程。各系要对转入学生制定补修课程方案，报教务处备案并

严格执行。

第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只能申请一次转专业，即在第二学期

开学后 1 周内向所在系提出申请，只允许申请一个专业，并附

相关证明材料。各系将审核通过的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、汇总表

提交学院转专业工作办公室。

第十条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转专业学生进行审议，公示

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报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批，通过后行文公

布。

第十一条 各系依文件做好转出、转入学生的学籍档案资料

转交、学生注册、学生学期成绩等工作，确保学生的正常学习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晋城职业技术学

生转专业管理办法(试行)》(晋市职院〔2019〕6 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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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院纪委。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 日印发


